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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班听课笔试（5）第五章 国际法上的居民第一节 国籍一

、 国籍的概念 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或国民的法律资

格二、国籍的取得与丧失（一） 国籍的取得1．因出生取得

血统主义；出生地主义；混合制原则2．因加入取得（1）申

请入籍（2）由于法定事实引起获得国籍包括因跨国婚姻、收

养、取得住所、领土转移。（二）国籍的丧失1．自愿丧失；

退籍和选择放弃2．非自愿丧失：退籍和选择放弃以外的事实

出现三、国籍的冲突和解决我国因出生获得国籍采取混合制

（出生地主义加血统主义相结合，偏重于血统主义），因加

入获得国籍采取申请和审批相结合等原则；我国不承认双重

国籍，在中国出生的无国籍子女具有中国国籍。 在当事人所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籍均为外国国籍时，各国解决国籍

积极冲突的做法有以下哪些？（2000年试题） A．以当事人

最先取得的国籍为准 B．以当事人最后取得的国籍为准 C．

以当事人住所或惯常居所所在国国籍为准 D．以与当事人有

最密切联系的国籍为准BCD。本题考查的是解决国籍积极冲

突的方式 第二节 外国人的法律地位一、外国人及其法律地位

的概念二、外国人的入境、居留和出境A．国家没有允许外

国人入境的义务。①护照签证制②接受安全卫生检查B．有权

通过国内法予以规定C．一般不禁止外国人的合法出境《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 （一）原则来源

：www.examda.com 1、外国人入境、出境和在中国境内居留



，必须经中国政府主管机关许可；2、外国人入境、出境、过

境，必须从对外国人开放或指定的口岸通行，接受检查和监

护；3、中国政府保护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4、外国人居住中国境内，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不得危害中

国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社会公共秩序。（二

）入境外国人入境应提出申请，提供有效护照和有关证件，

办理签证。被认为入境后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社会秩序

的外国人，不准入境。外国对中国公民入境、过境有专门规

定的，中国政府可根据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三）居留和旅

行外国人在中国居留，必须持有中国政府主管机关签发的身

份证件或居留证件，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办理居留登记、申报

户口、缴验证件。在中国境内变更居留地点，必须办理迁移

手续。外国人持有有效签证或居留证件，可以前往对外国人

开放的地区旅行；若前往 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旅行，必须

申请旅行证件。外国人不遵守中国法律，中国政府主管机关

可以缩短其在中国停留的期限或取消其在中国居留的资格。

（四）出境外国人出境，凭本人有效护照或其他证件。是刑

事案件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有民事案件尚未了结、其他

违反中国法律的行为需要追究情形之一的外国人不准出境。

持无效出境证件或他人出境证件或伪造、涂改的出境证件的

外国人，中国检查机关有权阻止其出境。（五）管理机关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受理外国人入境。出境申请的机关，在国

外是中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和经外交部授权的其他驻外机关

；在国内是公安部和外交部以及经他们授权的地方公安和外

事机关。（六）处罚外国人非法入、出境或居留，或未经许

可前往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或伪造、涂改、冒用、转让



有关证件，可处以警告、罚款或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者

，可限令其出境或驱逐出境；构成犯罪者，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三、外国人的待遇1． 国民待遇：指给予外国人与本国

人相同的待遇2． 最惠国待遇：指一国给予另一国的公民或

法人的待遇，在现在或将来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公民或法

人在该国享有的待遇3． 差别待遇：指在外国人与本国人之

间或在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之间给予不同的待遇。它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指给予外国公民或法人的权利在某些方面少于本

国公民或法人；二是指对不同国籍的外国公民或法人给予不

同的待遇。后者是基于地理、历史、民族等因素而给予某些

国家的待遇比给予其他国家的更为优惠。国际法禁止基于宗

教种族等原因的歧视待遇；4． 互惠原则与普惠制：普惠制

，是一种单向优惠。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中

，发达国家应给以发展中国家以优惠，但发展中国家并不给

以发达国家以同样的优惠。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不享有选举权

、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不得参加中国境内的政治党派或政

治活动，无服兵役的义务。未取得居留证件或来华留学的人

，未经国家劳动部门批准，不得在中国就业。四、外交保护

（一）外交保护的性质A．国家具有属人管辖权；B．在国家

间进行；C．是否向外国提出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D．尊

重外国的主权和属地管辖权（二）外交保护的条件和范围1．

国家行使外交保护权一般应符合三个条件:：（1）一国国民

的权利受到侵害是由于所在国的国家不当行为所致，也就是

说，该侵害行为可以引起国家责任；如果损害仅涉及外国私

人的行为，所在国家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责任，不得行使

外交保护。（2）受害人自受害行为发生起到外交保护结束的



期间内，必须持续拥有保护国国籍。（3）提出外交保护之前

，受害人必须用尽当地法律规定的一切可以利用的救济办法

，包括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用尽当地救济原则”2．外交

保护的范围原则上适用于一国的国家行为已经或必将侵害外

国人合法权益的各种事项。包括：国民被非法逮捕或拘禁；

国民的财产或利益被非法剥夺；国民受到歧视性待遇；国民

被“拒绝司法”等情况。第三节 引渡和庇护一、引渡引渡是

国家间的一种司法协助行为。在国际法上，国家没有必须引

渡的义务，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一国是否接受他国的引渡请

求，在没有条约义务的情况下，由被请求国自行决定。所以

，国内立法、国与国之间的引渡条约或包含引渡条款的国际

公约才是引渡的法律依据。（一）引渡的主体引渡是国家间

的司法协助行为，因此，引渡的主体原则上是主权国家。独

立司法管辖区成为"准引渡主体"。（二）引渡的对象引渡的

对象是被请求国指挥为犯罪或被其判刑的人，可能是请求国

人、被请求国人和第三国人。通常各国都拒绝引渡本国国民

，即"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三）可引渡的罪行"双重犯罪

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双重犯罪原则"——必须是请

求国和被请求国双方法律都认定为犯罪的行为；"政治犯不引

渡"原则，不应视为政治犯罪的行为：（1）战争罪、反和平

罪和反人类罪；（2）种族灭绝罪或种族隔离罪；（3）非法

劫持航空器；（4）侵害包括外交代表在内的受国际保护人员

罪行等。（四）引渡的程序 请求的提出、答复、文件材料传

送、移交引渡人（五）引渡的效果请求引渡国把罪犯引渡回

国后，只能就其请求引渡时所指控的犯罪行为对该被引渡者

进行审判和处罚，不得对引渡理由之外的其他犯罪进行审判



或处罚（罪名特定原则），或再引渡给第三国。二、庇护一

国对于被外国追诉或受迫害而来要求避难的外国人，准其入

境和居留，给予法律保护，并拒绝将其引渡给任何外国的行

为。不引渡不等于不庇护。也可能出现既不引渡又不庇护的

情况。从事侵略战争、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劫机、侵害外

交代表等罪行以及其他被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认为是国际罪行

的人，不得进行庇护。域外庇护，又称外交庇护，指给避难

者在驻在国的使馆、领馆、军舰甚至商船内以庇护，即庇护

国在外国领土上庇护外国人。域外庇护与领土庇护的最大区

别在于，它是庇护国在外国领土内利用特权与豁免来庇护外

国人。被庇护人在庇护国享有外国侨民待遇；庇护是基于领

土行为，不等于不引渡；国家只要不违背国际义务可以自主

决定庇护的条件来源：www.examda.com 第四节 国际人权法概

述 国际人权条约体系（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前者我国加入并生效，后者我国已签署但待批准） 国际保护

人权机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